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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4_E4_B8_AA_E5_c51_84625.htm 为完善经营性土地出

让制度，规范国有土地协议出让行为，近期，国土资源部颁

布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和《协议出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并规定这两个《规范》自今年8

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对于这两个《规范》的制发及施

行，笔者在读了国土部土地利用司主要负责人就两个《规范

》答记者问及相关报道后认为：两个《规范》中的诸多新规

定是对国有土地出让制度的创新完善，是推进土地资源市场

化配置和促进土地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改革创新；但是，《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中关于出让土地使

用权在某些条件下的改变用途必须通过招拍挂处置的新规定

，似与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十七条的规定存在抵牾（或称不尽相同），因此，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地对《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修订。 一、《规范》中

关于招拍挂处置出让土地用途改变的规定与现行相关法律规

定存在抵牾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中规

定六类土地必须实行招拍挂，其中之一是：“出让土地使用

权改变用途，《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或法律、法

规、行政规定等明确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实行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的”。按此规定，地方政府（包括主管土地管理的地

方政府国土资源局）只要作出一份规范性文件规定协议出让

的国有土地改变用途必须收回使用权后再招拍挂出让，那么



，处置出让土地改变用途就得先收回其使用权、终止原出让

合同、然后再招拍挂出让。但如此运作，与现行《土地管理

法》第十二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竟存

在抵牾。因为《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依法改变土

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第十七条规定：“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必须取得出让方和市、县

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

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笔者认为，《土地管理法》第十二

条所规定的“变更登记”不是“终止”原已确定的土地使用

权出让与被出让关系，其含义应理解为有条件地改变原出让

合同的部分内涵，签订出让合同的变更协议，其土地使用权

的出让与被出让关系依然保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

七条的本义也是规定出让土地改变用途必须经审批同意并补

缴差价。 二、建议尽快修订相关法律规定 鉴于国土部近期制

发的两个《规范》具有推进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和促进土地

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进步性，国土部已明令这两个《规范》

自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而且《土地管理法》第五条

规定“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土地的管理和

监督工作”，所以，笔者对国土部制发的两个《规范》及其

施行令表示赞同，但同时认为《规范》与相关法条的抵牾必

须尽快地消除！这是因为：《宪法》第五条中规定“实行依

法治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中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规定“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因此，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为在全



国范围内严格地实施依法行政，特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

地对《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

七条等规定根据国土部两个《规范》的创新规定作出修订，

以便使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口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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